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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事項 

一、臺中市為規範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具一致性，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除依審計法、會計法、檔案法暨政府

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外，應依本

注意事項之規定。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各機關學校包括： 

（一）臺中市議會。 

（二）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三）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及其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和平區公所)。 

（四）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以下簡稱和平區民代表會)。 

四、本注意事項所稱會計檔案係指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帳簿及重要備

查簿)及會計報告，其類別及保存年限如附件一。 

前項保存年限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算。 

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及特別決算保留執行報告比照特別預算月報之

保存年限。 

縣市合併前原鄉(鎮、市)公所、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之會計

檔案屬性分類詳附件二。 

五、會計檔案之銷毀，除有關未了債權債務或因案應續予保存外，應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臺中市議會應徵得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處)同

意後，再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

民代表會(如附件三之一流程圖) 

1、造具銷毀清冊（如附件四格式）並先報送本府(主計處主政)

同意後，檢附本府同意函影本再行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3、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管局)函復同意銷

毀後，自行依規定擇期辦理銷毀作業。 



2 

 

（三）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或本府所屬學校(如附件三之二流程圖) 

1、造具銷毀清冊（如附件四格式）報送該管上級機關，該管上

級機關同意後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該管上級機關將審計處同意銷毀

公文函轉二級機關。 

3、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接獲同意銷毀公文後，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

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經檔管局函復同意銷毀後，自行依規定擇期辦理銷毀作業。 

5、本府所屬學校請逕依該管上級機關及審計處同意銷毀函自行依

規定銷毀，免依第三目至第四目規定辦理。 

六、同意銷毀等相關公文應永久保存並列入交代。 

七、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應檢附會計檔案缺漏報告及缺漏

情形表（如附件五格式）並敘明下列事項，層送本府(主計處主政)

轉請審計處審核： 

（一）會計檔案遺失、損毀原因。 

（二）會計檔案保管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三）對於公款是否遭受損害。 

（四）有無未了債權債務或因案應續予保存之情形。 

（五）依會計年度列報遺失、損毀之各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會計

報告等會計檔案清冊。 

（六）未來會計檔案管理之機制。 

（七）檢附相關文件或照片等。 

八、各機關學校會計憑證已保存屆滿五年未滿十年，有提前辦理銷毀之

需要，應填列臺中市各機關學校報請銷毀屆滿五年未滿十年會計憑

證評估表(如附件六格式)，經評估結果符合後，依第五點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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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檔案類別及保存年限  

 

  

            
         會計檔案 

 
  保存年限 

 

類別 

會計憑證 會計簿籍 

會計報告 

月報 決算 

總會計 十年 永久 永久 永久 

單位會計(含分會計)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附屬單位會計(含分會計)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特別預算 十年 十年 十年 永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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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合併前原鄉(鎮、市)公所、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之會計檔案屬

性分類 

一、合併前原鄉（鎮、市）公所之會計檔案： 

(一)九十年度以前（含）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月報比照單位會

計，決算比照總會計。 

(二)九十一至九十九年度屬總會計。 

二、和平區公所保管之會計檔案： 

(一)九十年度以前（含）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月報比照單位會

計，決算比照總會計。 

(二)九十一至九十九年度屬總會計。 

(三)一百至一百零三年度屬單位會計(含保留繼續執行部分)。 

(四)一百零四年度起屬總會計。 

三、原鄉(鎮、市)民代表會及和平區民代表會所保管之會計檔案屬單位

會計﹝行政院主計總處(原行政院主計處)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處會一字第○九八○○○七四八八號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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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銷毀程序流程圖 
標題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銷毀會計檔案作業流程  
 

 

開始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所、
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函報市府核
准銷毀會計檔案。 

檔管局審核後，函
復是否同意銷毀 

銷毀會計檔案。 

結束 

本府(主計處主政)
函復是否同意銷毀 

是 

是 

否 

否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和平區

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審計處審核後，函
復是否同意銷毀 

否 

是 

本府(秘書處主政)函轉同意銷毀。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
所、和平區公所及和平區民代表會函報
審計處同意銷毀案。 

市 

府 

審

計

處 

檔 

管 

局 

市 

府 

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本府

所屬各區公

所、和平區公

所及和平區

民代表會 

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本府

所屬各區公

所、和平區公

所及和平區

民代表會 

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本府

所屬各區公

所、和平區公

所及和平區

民代表會 

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本府

所屬各區公

所、和平區公

所及和平區

民代表會 

附件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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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程序流程圖 

標題 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或本府所屬學校銷毀會計檔案作業流程  
 

 

註:本府所屬學校請逕依該管上級機關及審計處同意銷毀函自行依規定銷毀，免依臺

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開始 

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或本府所屬學校函報該管上級機關核准銷毀會計檔。
案。 

該管上級機關函報審計處同意銷毀。 

該管上級機關依審計處來文，函知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或本府所屬學校。 

本府(秘書處主政)函轉機關，同意銷毀。 

銷毀會計檔案 

結束 

是 

否 

否 

本府所屬二級機關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否 

是 

是 

審計處審核後，函復該管上級機關。 

是否同意銷毀 

是否同意銷毀 

檔管局審核後，函復
是否同意銷毀 

附件三之二 

審 
計 
處 

檔 

管 

局 

市 

府 

本府所

屬二級

機關或

學校 

本 府

所 屬

二 級

機關 

本府所

屬二級

機關、         

市府 

該管

上級

機關 

該管

上級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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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會計檔案銷毀清冊 

填表說明： 

一、請於備註欄敘明前次會計檔案銷毀年度及該管上級機關、審計處等機關之同意

銷毀文號。 

二、申請銷毀縣市合併前原鄉(鎮、市)會計檔案之區公所，應檢附總決算公布日證

明文件。 

三、和平區公所及區民代表會申請銷毀一百零四年度起之會計檔案，應檢附總決算

公布日證明文件。 

  

                會計年度 

 

帳表傳票憑證名稱 

            

             

             

             

             

             

             

             

             

             

             

             

             

             

             

             

備註             

附件四 



8 

 

附件五 

會計檔案缺漏報告 

一、 會計檔案遺失、損毀原因 

 

二、 會計檔案保管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三、 對於公款是否遭受損害 

 

四、 有無未了之債權債務或因案應續予保存之情形 

 

五、 依會計年度列報遺失、損毀之各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會計報

告等會計檔案清冊 

 

六、未來會計檔案管理之機制 

 

七、檢附相關文件或照片等 

 

 

 

 

 

 報告人： 

 

備註：機關學校檔案缺漏包含會計人員、非會計人員兼任(辦)及退休人員者，請分

別填列，並於右上角註明身份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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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缺漏情形表 

機關學校名稱： 

職   稱 姓  名 任職期間 會計檔案缺漏情形 缺漏原因 

     

     

     

     

     

     

     

     

     

     

備註：預算書請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不在申請範圍內。 

承辦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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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機關學校報請銷毀屆滿五年未滿十年會計憑證評估表 

   評估日期：          

一、機關名稱： 

二、預計銷毀會計憑證年度 

(一)公務： 

(二)基金： 

三、○○年度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填列可涵蓋全部欲銷毀之年度即可)  

四、內部控制有效性之評估說明 

(一)每年度是否落實辦理內部控制自行評估？□是 □否 

(二)每年度是否落實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是 □否 

(三)近五年(按函文年度，往前五個預算年度，以下同)審計機關所

提重要審核意見涉及內部控制缺失是否改善？  

□是，說明改善情形： 

□否，說明未改善情形： 

□無涉及內部控制缺失 

(四)是否有影響內部控制有效性之重大具體事證？ 

□是，暫緩提前函報銷毀 

□否，請接第五題 

五、有涉及下列事項者，暫緩提前函報銷毀 

(一)是否有未了債權、債務？ □是 □否 

(二)是否有因案(如監察、審計、檢察、調查、廉政或稅務等機關

調查中、法院審理中，或採購履約爭議處理中)應續予保存？ 

□是 □否  

(三)是否屬延續性計畫(含預算保留尚未執行完竣)？ □是 □否 

(四)是否有行政作業尚未完成？ □是 □否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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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五年是否有經司法、檢察、調查、廉政或稅務等機關調閱

有案之機關會計憑證？ □是 □否  

六、經本機關評估結果，有關第二題預計銷毀之會計憑證□符合 □未符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依會計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申請銷毀會計憑證

處理原則」之規定□請惠予同意辦理□暫緩辦理。 

 

業務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 


